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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学院 
关于印发《德州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学院，各单位： 

《德州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已经学校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德 州 学 院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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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 
 

为保障我校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专业内涵建设，根据教育部

和省教育厅有关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及专业标准实施办法等文件精

神，定期进行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保证课程体系合理，有

效支撑毕业要求、人才培养目标达成，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学生中心、产

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完善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强化持续

改进，为提升我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二、评价目的 

定期对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情况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用于

完善课程体系、课程矩阵，修订课程教学大纲，促进课程教学改

革，以有效支撑毕业要求、人才培养目标，为下一轮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定、修订提供依据。 

三、评价内容 

对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的课程体系的合理性情况进行评价。 

四、评价对象 

各专业最新一版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 

五、评价周期 

（一）评价周期一般为 4 年。 

（二）各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期间，可根据需求、人才

培养目标达成、毕业要求达成等情况进行不定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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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价方法、标准及依据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为定性评价，采用校内外结合的方式，

通过问卷、座谈等形式调研用人单位、企业行业专家、专业教师、

毕业生对课程体系的合理性评价意见，并综合培养目标达成、毕

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进行评价。 

 课程体系评价的标准及依据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依据 

对毕业

要求指

标点的

支撑 

单个指标点

的支撑情况 

1.课程对指标点的支撑强度是否足够； 

2.各门课程的支撑强度设计（权重）是否合理； 

1.专业国家标准、专业认

证标准等； 

2.课程教学大纲及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 

3.行业企业专家评审意

见； 

4.毕业生跟踪调查； 

5.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6.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7.其他。 

单门课程支

撑指标点的

情况 

3.课程目标与指标点的对应是否合理； 

4.课程主要内容设置是否形成了对指标点的支

撑； 

总体合理性 5.各类课程比例是否符合认证等标准要求； 

6.课程设置能否保证毕业要求的能力达成； 

7.课程安排是否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形成； 

8.先修后修关系是否明确，衔接合理； 

9.其他。 

七、评价过程与责任人 

（一）各教学单位依据本办法及制定的本单位实施细则和标

准，明确评价责任主体和责任人； 

（二）各教学单位按照评价周期，定期统一组织各专业进行

信息的调查、收集，开展课程合理性评价调查； 

（三）各教学单位按照评价周期，定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进

行评价； 

（四）各教学单位做好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存档工作。 

八、结果利用 

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结果为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的制

定、修订提供依据，促进专业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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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作要求  

各教学单位依据《德州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

制订本单位符合专业要求的实施细则和标准。 

本实施办法由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

起实施。 
 
 
 
 
 
 
 
 
 
 
 
 
 
 
 
 
 
 
 
 
 
 
 
 
 
 
 
 
 
 
 
    

德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30 日印发 


